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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法規 

內政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0 日 

台內地字第 1020367113 號 

修正「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部分條文 

部  長 李鴻源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六 條  不動產估價，應切合價格日期當時之價值。其估計價格種類包括正常價格、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及特殊價格；估計租金種類包括正常租金及限定租金。 
   不動產估價，應註明其價格種類；其以特定價格估價者，應敘明其估價條件，並

同時估計其正常價格。 
第 十二 條  不動產估價師應依下列原則蒐集比較實例： 

一、實例之價格屬正常價格、可調整為正常價格或與勘估標的價格種類相同者。 
二、與勘估標的位於同一供需圈之近鄰地區或類似地區者。 
三、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或使用管制相同或相近者。 
四、實例價格形成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接近者。 

第 十三 條  確認勘估標的狀態時，應至現場勘察下列事項： 
一、確認勘估標的之基本資料及權利狀態。 
二、調查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之使用現況。 
三、確認影響價格之各項資料。 
四、作成紀錄及攝製必要之照片或影像檔。 

   委託人未領勘，無法確認勘估標的範圍或無法進入室內勘察時，應於估價報告書

敘明。 
第 十五 條  不動產估價師應就不同估價方法估價所獲得之價格進行綜合比較，就其中金額顯

著差異者重新檢討。並視不同價格所蒐集資料可信度及估價種類目的條件差異，考量

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度，決定勘估標的價格，並將決定理由詳予敘明。 

48205



行政院公報 第 019 卷 第 241 期  20131220  內政篇 

   以契約約定租金作為不動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信託利益分配基礎者，折現現金流量

分析法之收益價格應視前項情形賦予相對較大之權重。但不動產證券化標的進行清算

時，不在此限。 
第 十六 條  不動產估價師應製作估價報告書，於簽名或蓋章後，交付委託人。 
   估價報告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委託人。 
二、勘估標的之基本資料。 
三、價格日期及勘察日期。 
四、價格種類。 
五、估價條件。 
六、估價目的。 
七、估價金額。 
八、勘估標的之所有權、他項權利及其他負擔。 
九、勘估標的使用現況。 
十、勘估標的法定使用管制或其他管制事項。 
十一、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 
十二、估價所運用之方法與其估算過程及價格決定之理由。 
十三、依本規則規定須敘明之情況。 
十四、其他與估價相關之必要事項。 
十五、不動產估價師姓名及其證照字號。 

   前項估價報告書應檢附必要之圖說資料。 
   因行政執行或強制執行委託估價案件，其報告書格式及應附必要之圖說資料，依

其相關規定辦理，不受前二項之限制。 
第二十二條  所蒐集之比較標的，應就下列事項詳予查證確認： 

一、交易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 
二、交易條件；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方式。 
三、比較標的狀況。 
四、交易日期。 

   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第二十三條  比較標的有下列情況，應先作適當之調整；該影響交易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

及量化調整時，應不予採用： 
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二、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 
三、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易。 
四、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 
五、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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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 
七、拍賣。 
八、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九、受迷信影響之交易。 
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 
十一、人為哄抬之交易。 
十二、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 
十三、其他特殊交易。 

第二十四條  比較、分析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差異並就其中差異進行價

格調整時，其調整以百分率法為原則，亦得以差額法調整，並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

明。 
第二十五條  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區域因素調整、個別因素調整或區域因素及個別因

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率大於百分之十五，或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

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率大於百分之三十時，判定該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差異過大，應

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但勘估標的性質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易資料，並於估

價報告書中敘明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六條  經比較調整後求得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應就價格偏高或偏低者重新檢討，經檢

討確認適當合理者，始得作為決定比較價格之基礎。檢討後試算價格之間差距仍達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應排除該試算價格之適用。 
   前項所稱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距，指高低價格之差除以高低價格平均值達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第二十七條  不動產估價師應採用三件以上比較標的，就其經前條推估檢討後之勘估標的試算

價格，考量各比較標的蒐集資料可信度、各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

程度，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並將比較修正內容敘明之。 
第二十八條  收益法得採直接資本化法、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等方法。 
   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收益價格。 
第三十一條  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指勘估標的未來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期間之各期淨收益及期

末價值，以適當折現率折現後加總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前項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得適用於以投資為目的之不動產投資評估。 
第三十二條  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之計算公式如下： 

   P＝∑
=

'n

1k
kCF /（1＋Y）k ＋Pn'/（1＋Y）n' 

   其中： 
   P：收益價格。 
   CFk：各期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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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折現率。 
   n’：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期間。 
   k：各年期。 
   Pｎ’：期末價值。 
第三十三條  客觀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作最有效使用之客觀淨收益為基準，並參酌鄰近類似不

動產在最有效使用情況下之收益推算之。 
   以不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採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估價時，各期淨收益應以勘

估標的之契約租金計算為原則。但因情況特殊不宜採契約租金估價，並於估價報告書

中敘明者，不在此限。 
   前項契約租金未知者，應以市場經濟租金推估客觀淨收益。 
第三十八條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應根據相同或相似不動產所支出之費用資料或會計報表

所載資料加以推算，其項目包括地價稅或地租、房屋稅、保險費、管理費及維修費

等。其為營運性不動產者，並應加計營運費用。 
   以不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者，其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之總費用應依信託計畫資

料加以推算。 
第四十條之一  建物折舊提存費，得依下列方式計算： 

一、等速折舊型：C×(1-s)
N
1

×  

二、償債基金型：C×(1-s)
1)1( N −+

×
i
i  

 其中： 
 C：建物總成本。 
 s：殘餘價格率。 
 i：自有資金之計息利率。 
 N：建物經濟耐用年數。 

   前項建物總成本、殘餘價格率、自有資金之計息利率及建物經濟耐用年數依成本

法相關規定估計之。 
第四十一條  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率，得依下列方式計算： 

一、等速折舊型：d= 
s)n/N-(11

s)/N-(1
−

 

二、償債基金型：d= 
1)1( n' −+ i

i  

 其中： 
 d：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率。 

 ( )
N

s 11− ：折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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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已經歷年數。 
 n’：剩餘可收益之年數。 
 i：自有資金之計息利率。 

   前項折舊率，依成本法相關規定估計之。 
第四十三條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應於下列各款方法中，綜合評估最適宜之方法決定： 

一、 風險溢酬法：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應考慮銀行定期存款利率、政府公債利

率、不動產投資之風險性、貨幣變動狀況及不動產價格之變動趨勢等因素，

選擇最具一般性財貨之投資報酬率為基準，比較觀察該投資財貨與勘估標的

個別特性之差異，並就流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管理上之難易程度等因素

加以比較決定之。 
二、 市場萃取法：選擇數個與勘估標的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以其淨收益除以

價格後，以所得之商數加以比較決定之。 
三、加權平均資金成本法：依加權平均資金成本方式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 i

n

1i
ikw∑

=

=  

 其中： 

 wi：第 i 個資金來源占總資金成本比例，∑
=

=
n

1i
i 1w 。 

 ki：為第 i 個資金來源之利率或要求報酬率。 
四、債務保障比率法：依債務保障比率方式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 債務保障比率×貸款常數×貸款資金占不動產價格比

率 
五、 有效總收入乘數法：考量市場上類似不動產每年淨收益占每年有效總收入之

合理淨收益率，及類似不動產合理價格除以每年有效總收入之有效總收入乘

數，以下列公式計算之：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淨收益率／有效總收入乘數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之決定有採取其他方法計算之必要時，應於估價報告書中

敘明。 
第四十四條  土地收益價格依下列計算式求取之： 

一、地上無建物者： 
 土地收益價格＝土地淨收益／土地收益資本化率 
二、地上有建物者： 
 土地收益價格＝（房地淨收益－建物淨收益）／土地收益資本化率 

   建物淨收益依下列計算式求取之：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建物淨收益＝建物成本價格×建物收益資本化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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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建物折舊前淨收益＝ 建物成本價格×（建物收益資本化率＋建物價格日期當時

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率） 
第四十五條  建物收益價格依下列計算式求取之：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一) 建物收益價格＝建物淨收益／建物收益資本化率 
(二) 建物收益價格＝（房地淨收益－土地淨收益）／建物收益資本化率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一) 建物收益價格＝建物折舊前淨收益／（建物收益資本化率＋建物價格日期

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率） 
(二) 建物收益價格＝（房地折舊前淨收益－土地淨收益）／（建物收益資本化

率＋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率） 
   前項土地淨收益，得先以比較法求取土地比較價格後，再乘以土地收益資本化率

得之。 
第四十六條  推算房地收益價格時，依下列方式計算之： 
   房地收益價格＝房地淨收益／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率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率除依第四十三條決定外，亦得依下列計算式求取之：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率＝ 土地收益資本化率×土地價值比率＋建物收益資本率

×建物價值比率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率＝ 土地收益資本化率×土地價值比率＋（建物收益資本

化率＋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

率）×建物價值比率 
   前項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應參酌當地市場調查資料，運用估價方法計

算之。 
第六十一條  廣告費、銷售費、管理費及稅捐，應按總成本乘以相關費率計算，相關費率應由

全聯會定期公告之。 
第六十七條  建物之殘餘價格率應由全聯會公告之，並以不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 
   建物耐用年數終止後確實無殘餘價格者，於計算折舊時不予提列。 
   第一項所稱殘餘價格率，指建物於經濟耐用年數屆滿後，其所賸餘之結構材料及

內部設備仍能於市場上出售之價格占建物總成本之比率。 
   依第一項殘餘價格率計算建物殘餘價格時，應考量建物耐用年數終止後所需清理

或清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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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八條  建物累積折舊額之計算，應視建物特性及市場動態，選擇屬於等速折舊、初期加

速折舊或初期減速折舊路徑之折舊方法。 
   建物累積折舊額之計算，除考量物理與功能因素外，並得按個別建物之實際構成

部分與使用狀態，考量經濟因素，觀察維修及整建情形，推估建物之賸餘經濟耐用年

數，加計已經歷年數，求算耐用年數，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第六十九條  成本價格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土地價格＝土地總成本。 
二、建物成本價格＝建物總成本－建物累積折舊額。 
三、房地成本價格＝土地價格＋建物成本價格。 

   前項土地價格之求取有困難者，得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之，並於估價報告書中

敘明。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土地價格者，並需考量土地部分之廣告費、銷售費、管

理費、稅捐、資本利息及利潤之合理性。 
   依第一項規定計算土地價格，得考量已投入土地開發改良因時間經過造成之減

損，並於土地總成本中扣除。 
第 七十 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指根據土地法定用途、使用強度進行開發與改良所導致土地效

益之變化，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金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資

本利息及利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第七十一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程序如下： 

一、確定土地開發內容及預期開發時間。 
二、調查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並蒐集市場行情等資料。 
三、現況勘察並進行環境發展程度之調查及分析。 
四、估算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地或建物面積。 
五、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金額。 
六、估算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 
七、選擇適當之利潤率及資本利息綜合利率。 
八、計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第七十二條  依土地開發分析法進行估價除依第十一條規定蒐集資料外，另得視需要蒐集下列

土地及建物所需資料： 
一、開發構想計畫書。 
二、建築設計圖說或土地規劃配置圖說。 
三、建照申請書或建造執照。 
四、營造或施工費資料。 
五、規劃、設計、廣告、銷售、管理及稅捐等費用資料。 
六、資本利率。 
七、開發或建築利潤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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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  現況勘察與環境發展程度之調查及分析包括下列事項： 
一、調查影響總銷售金額、成本及費用等因素。 
二、確認勘估標的之工程進度、施工及環境狀況並攝製必要照片或影像檔。 
三、市場交易資料之蒐集、調查。 
四、週遭環境土地建物及公共設施開發程度。 

第七十七條  廣告費、銷售費、管理費及稅捐，應按總銷售金額乘以相關費率計算，相關費率

應由全聯會定期公告之。 
第七十八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規劃設計費與利潤率應依第五十七條及第六十條規定計算之。 
第七十九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資本利息綜合利率，應依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規定計算資

本利息年利率，並參考下列公式計算之： 

       資本利息綜合利率＝ 資本利息年利率×（土地價值比率＋建物價值比率
2
1× ）×開發

年數。 
   勘估標的資本利息負擔特殊，或土地取得未立即營造施工者，資本利息綜合利率

得再就前項規定之二分之一部分調整計算，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第一項建物價值比率之建物價值，得以營造施工費加計規劃設計費計算之。 
第八十一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價格之計算公式如下： 

   V=S÷(1+R)÷(1+i)-(C+M) 
   其中： 
   V：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S：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金額。 
   R：適當之利潤率。 
   C：開發或建築所需之直接成本。 
   M：開發或建築所需之間接成本。 
   i：開發或建築所需總成本之資本利息綜合利率。 
第八十六條  附有建物之宗地估價，應考慮該建物對該宗地價格造成之影響。但以素地估價為

前提並於估價報告書敘明者，不在此限。 
第八十七條  對以進行開發為前提之宗地，得採土地開發分析法進行估價，並參酌比較法或收

益法之評估結果決定其估價額。 
第九十五條  池沼、墓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以附近土地價格為

基礎，考慮位置、形狀、利用狀況等差異，比較推估之。 
第九十六條  （刪除） 
第一百零一條之一   勘估標的之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已知者，以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

建物價格時，得以房地價格乘以建物價值比率計算之。 
第一百十四條  權利估價，包括地上權、典權、永佃權、農育權、不動產役權、耕作權、抵押

權、租賃權、市地重劃、容積移轉及都市更新權利變換之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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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八條之一   農育權估價，應考慮設定目的、約定方法、權利存續期間、支付地租之有無及高

低、權利讓與之限制、民間習俗、得為增加土地生產力或使用便利之特別改良等因素

估計之。 
第一百十九條  不動產役權估價，應考慮需役不動產與供役不動產之使用情況、權利存續期間、

不動產役權使用性質、民間習俗等因素估計之。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 市地重劃估價，其重劃前、後地價評估項目應依平均地權條例及其施行細則、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及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一百二十四條  都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其評估項目應依都市更新條例及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

辦法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一百二十五條  權利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率，分算各區分所有

建物房地總價之基地權利價值，公式如下： 
   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率 
   前項基地價值比率之計算公式如下： 
   基地價值比率＝ 

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 

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1-累積折舊率）×全棟建物面積]
   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一項計算之基地權利價值顯失公平者，得依第一百

二十六條之二計算之基地權利價值予以調整。 
第一百二十六條  權利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落基地之素地總價值

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比率。 
二、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率。 
三、 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比率＝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Σ（各區

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 
四、 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利價值＝區分所有建物坐落基地之素地總價值×

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比率。 
第一百二十六條之一 權利變換前為非屬區分所有之建物者，應以該建物之房地總價乘以基地價值比率

計算基地權利價值。但基地權利價值低於素地價值者，以素地價值為準。 
第一百二十六條之二 權利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

其土地權利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 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第一百

二十五條或第一百二十六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價值，再扣

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利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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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下列

方式計算： 
(一) 依第一百二十五條或第一百二十六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 
(二) 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 
(三) 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利價值。 
(四) 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例。 
(五) 第二目扣除前目之餘額。 

   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行協議者，依其協

議辦理。 

 
第 八 章  租金估計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8 日 

台內移字第 1020958420 號 

主  旨：修正「移民服務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及壹第三點附件一、附

件二、附件三，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三月一日生效。 
依  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及行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移民服務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及壹第三點附件一、附件

二、附件三修正規定（如附件）。 

部  長 李鴻源 

移民服務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及壹第三點附件一、附件二、

附件三修正規定 

壹、 移民服務定型化契約應記載事項 
一、 契約書當事人基本資料 
 委任人（辦理移民者，即消費者）： 
 住居所： 
 電話（或行動電話）： 
 電子信箱： 
 受任人（代辦移民業務之機構，即企業經營者）：       公司 
 代表人姓名： 
 註冊登記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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